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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5 年四川博茗茶产业技能培训中心集中

统一开展茶艺师评茶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公告

一、等级认定职业（工种）

4-03-02-07 茶艺师

6-02-06-11 评茶员

二、等级认定方式及时间安排

（一）技师统考。依据国家职业标准，考评内容包括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

能考核、综合评审（含论文答辩）三部分。由评价指导中心集中统一组织实施。

具体时间安排附后。

（二）初、中、高级等级认定。依据国家职业标准，考评内容包括理论知识

考试、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全省开展等级认定工作按照职业（工种）和等级认

定时间相对集中的原则，理论考试分别在每周的周末集中统一进行，操作技能考

核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具体时间安排附后。

（三）企业（行业）技能等级认定。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行业），

结合企业（行业）岗位实际需要和企业技能人才管理办法，制定企业（行业）技

能等级认定时间，经评价指导中心审批后组织实施。

三、报名组织

（一）技师统考报名。在考前 25个工作日完成。

（二）初、中、高级等级认定报名。在考前 20个工作日完成。

四、认定对象与申报条件

（一）认定对象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对象为根据茶产业市场和就业需要，从事茶产业工作和准

备从事茶产业工作的劳动者、茶产业相关的失业人员、农民工、大学生、贫困家

庭子女；特别关注到茶产业中的个体生产户、个休经营户、边远茶区的中、小、

微型企业、茶农、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等群体。面向茶企在职职工及其他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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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提升愿望的劳动者开展技能研修培训，培养适应茶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并进行认定工作。

（二）茶艺师/评茶员申报条件

1. 初级工（五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1 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2 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中级工（四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2.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

2.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2.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3.高级工（三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3.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年。

3.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3.4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应

届毕业生）。

3.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

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

读应屆毕业生）。

3.6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4.技师（二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4.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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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4.2 取得待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

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4.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

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4.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各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5.高级技师（一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5.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5.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資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5.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备注：

茶艺师相关职业、相关专业：

1、相关职业：在茶室、茶楼和其他品茶、休闲场所的服务工作，以及评茶、

种茶、制茶、售茶岗位的工作。

2、本专业：茶艺、茶文化专业。

3、相关专业：茶学、评茶、茶叶加工、茶叶营销等专业，以及文化、文秘、

中文、旅游、商贸、空乘、高铁等开设了茶艺课程的专业。

评茶员相关职业、相关专业：

1、相关职业：茶叶加工工、茶艺师。

2、本专业：茶学、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

3、相关专业：机械制茶、茶艺与茶叶营销、茶艺与贸易等与茶相关的专业。

五、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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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材料

1.技师、高级技师：

1）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 3 张。

2）照 片：一寸白底照片 3张，纸质 3 张贴申请表上（也可以直接彩色打印

在申请表上），电子版以姓名身份证号命名打包发电子档，电子照片分辨率不低

于 370*480 像素，小于 1M的电子原版照片，非二次翻拍；以身份证号命名。

3）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 3张。

4）社保：打印近两年社保缴费明细，无社保或个人社保的报考人员请提供

工作年限证明佐证材料。

5）论文：论文一式 4 份。

6）申请表：申请表纸质一式 3份。

7）学历证书：学历晋级的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 3 张。

8）职称证书：职称晋级的提供专业相对应的职称复印件 3张。

特别清楚：工作单位需要在申请表上盖章、人资部经办人、联系方式需手填

写；承诺人需本人亲笔签名并按手印。

2.初、中、高级：

1）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一张。

2）照 片：一寸白底照片一张，纸质一张贴申请表上（也可以直接彩色打印

在申请表上），电子版以姓名身份证号命名打包发电子档，电子照片分辨率不低

于 370*480 像素，小于 1M的电子原版照片，非二次翻拍；以身份证号命名。

3）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晋级条件提供复印件一张。

4）社保：打印近两年社保缴费明细，无社保或个人社保的报考人员请提供

工作年限证明佐证材料。

5）申请表：申请表纸质一张。

6）学历证书：学历考生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 1 张。

特别清楚：工作单位需要在申请表上盖章、人资部经办人、联系方式需手填

写；承诺人需本人亲笔签名并按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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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格审核

各企业（行业）报名组织单位（含企事业单位）应对报考人员提供的资格证

明材料进行核实，根据评价指导中心安排的统一考试时间，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考

生资料提前 20 个工作日报送至评价中心服务部，评价指导中心服务部准确无误

录入在线考务管理系统。评价中心对上报资料进行复核，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各

报名组织单位。

个人报名考生，在规定的时间按要求提交真实有效的报名资料。

考生申报条件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规定的申报条件为依据，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三）认定缴费

报名考生在评价机构对考生的报考资料资格初审、复审合格后的 7个工作日

内，按照评价机构《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有关收费文件的通知》规定，缴纳等

级认定费。

六、考场设置和编排

考核地点：阳光新业 2 号楼 6 楼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青和里南段 55号

评价指导中心根据《第三方评价机构考场设置条件及要求》，按照“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考培分离、相对集中”统一设置考场和考生编排。

七、组织实施及质量督导

等级认定工作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命题、统一考务管理、统一阅卷和统一证

书核发的原则组织实施，评价指导中心在全省范围内抽调考评员/高级考评员组

成考评小组，负责现场考核，阅卷评分以及综合评审等工作，自觉接受省、市人

社部门的现场督导及业务指导。考评期间评价指导中心将派遣质量督导员对全省

等级认定工作进行现场质量督导。

八、工作要求

（一）严格资格审核。各报考单位要做好考生资格初审工作，认真审核考生

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并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同时要告知考生，报名材料如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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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查实由考生自行承担。

（二）认真落实考场。各考点要积极配合评价指导中心做好等级认定考场的

准备工作，严格按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务规范设置考场，严格按照要求配备设

施设备和工位，积极推荐符合要求的考评人员和评审专家参与等级认定工作。

（三）加强质量督导。认定过程中评价指导中心实行全程质量督导，监督认

定过程的各个环节，质量督导要认真填写质量督导有关表格，采集认定现场的视

频和图像，保证认定过程可追溯，质量有保证。

（四）试卷保密、传送、存放实行安全责任制，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确保

试卷安全。

等级认定工作中有关问题，应及时向评价机构咨询和反映。

九、报名地址及电话

报名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青和里南段 55号

咨询电话：028-62695502

15828287542 （微信同号）

联系人：董谧

四川博茗茶产业技能培训中心

2025 年 1 月 9日

附件：

1.2025 年 1-6 月（茶艺师+评茶员）报名、考试时间表

2.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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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6 月（茶艺师+评茶员）

报名、考试时间表

序号 工种/级别
电子资料提交

截止时间

提交系统

时间
考试时间

1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1 月 20 日（周一） 1月26日（周日） 2月22日（周六）

2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2 月 14 日（周五） 2月21日（周五） 3月15日（周六）

3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2 月 21 日（周五） 2月28日（周五） 3月22日（周六）

4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2 月 28 日（周五） 3月 7日（周五） 3月29日（周六）

5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3 月 13 日（周四） 3月20日（周四） 4月12日（周六）

6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3 月 20 日（周四） 3月27日（周四） 4月19日（周六）

7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3 月 27 日（周四） 4月 3日（周四） 4月26日（周六）

8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4月 9日（周三） 4月16日（周三） 5月10日（周六）

9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4 月 16 日（周三） 4月23日（周二） 5月17日（周六）

10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4 月 23 日（周三） 4月29日（周三） 5月24日（周六）

11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5月 8日（周四） 5月15日（周四） 6月 7日（周六）

12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5 月 15 日（周四） 5月22日（周四） 6月14日（周六）

13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5 月 22 日（周四） 5月29日（周四） 6月21日（周六）

14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5 月 28 日（周三） 6月 6日（周五） 6月28日（周六）

备注

1、电子资料接收时间为报名截止时间，电子资料发到群里面，纸质资料同时寄

出。

2、若报名人数不足开考的，我们会微信通知各报名单位，顺延至下个批次。

3、如有单独设专场考试需求，请提前 30 日与我机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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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资料提交须知

电子资料

1、考生生汇总表（注：按发的 EXCEL 表格要求录入）

2、电子版照片（白底，200KB 以内），以身份证号码命名。

纸质资料

学历型

1、考生个人申报表原件（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专业工龄证明栏不填，

个人承诺说明栏需考生本人签名，按手印）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学历证书复印件/有效期内电子注册备案表

工龄型

1、考生个人申报表原件（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专业工龄证明栏需要在

申请表上盖章、人资部经办人、联系方式需手填写；个人承诺说明栏需

考生本人签名并按手印。）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社会保证明（如有社保，必须提供）

复合型

1、考生个人申报表原件（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专业工龄证明栏需要在

申请表上盖章、人资部经办人、联系方式需手填写；个人承诺说明栏需

考生本人签名并按手印。）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

3、社会保证明（如有社保，必须提供）。

4、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低一级别的证书复印件。

技师

高级技师
除以上提供的资料外，还另需提供论文、技师认定综合申请表各 3 份。

重点提醒

1、填写资料时，工龄型、复合型报考，需参照各级别的申报条件。

2、考生个人申报表在填写时，需如实填写，填写信息要与工作单位相匹配，都必须是本

人填写并签字和盖手印，如考后复核资料时发现上面的签字与考试时考生的签字不匹配

时，则视为虚假申报资料，一切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84761160、13551187771（与微信同步）

纸质资料收件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青和里南段 55 号 6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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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考生来源 □学校 □企业 □部队 □社会 □其他

文化程度

（附复印件）

□小学 □初中 □职高 □高中 □技校 □高职

□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军官证 □港澳台证件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附复印件）

户籍

所在地

户口性质
□本省城镇 □本省农村 □非本省城镇 □非本省农村 □港澳台人员

□外籍人员

工作

单位名称

个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现职业等级或

职称等级（附

证书复印件）

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
□无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职称 □无职称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申报职业 申报等级

申报条件

类型

□学历型

□工龄型

□复合型

□无

申报条件

（佐证材

料附后）

是否代报名 □是 ☑否

考试类型
☑新考

□补考
考核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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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本工种专

业年限（工作

单位填写）

专业工龄证明

同志系我单位职工，在本单位 部门从事 岗位工作，累计以

往从事该工种的专业工龄合计已满 年，特此证明。我单位承诺该考生该职

业累积工龄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承诺，本证明盖章单位及人资部经办人均愿承担

连带责任。

单位联系方式：

人资部经办人签名： 人资部经办人联系方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________考生以上资料属实，符合__________职业（工种）________

级别申报条件。

审核意见：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_________考生以上资料不属实，不符合_________职业（工种）

______级别申报条件。

审核意见：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个人承诺说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相关规定和本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申报条件，知晓考试

要求和考试方式，本人自愿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自觉遵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有关规定及考评中心的相关工作要求；

二、考生本人真实、准确地提供和填写本人基本信息、文化程度、工作单位、专业工龄、身

份证件等相关资料，不得由他人代填；

三、本表格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和照片真实无假，一旦确认不得更改申报信息；

四、考试期间，遵守考场纪律，不交头接耳，不作弊或协助他人作弊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

五、对违反以上承诺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接受取消考试资格、成绩无效、注销证书信息等

处理方式，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申报条件为“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年满 16岁周岁，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申报条件类型一栏勾选“无”。

2、所有复印件均需要与原件一致；

3、评价机构可按照工作实际增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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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师、评茶员

考生申报条件

一、初、中、高级申报条件：

1. 初级工（五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1 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2 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中级工（四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2.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2.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3.高级工（三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3.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年。

3.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3.4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应

届毕业生）。

3.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

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

读应屆毕业生）。

3.6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二、技师、高级技师申报条件：

1. 技师（二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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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得待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

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1.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

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1.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各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2. 高级技师（一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1.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資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备注：

茶艺师相关职业、相关专业：

1.相关职业：在茶室、茶楼和其他品茶、休闲场所的服务工作，以及评茶、

种茶、制茶、售茶岗位的工作。

2.本专业：茶艺、茶文化专业。

3.相关专业：茶学、评茶、茶叶加工、茶叶营销等专业，以及文化，文秘、

中文、旅游、商贸、空乘、高铁等开设了茶艺课程的专业。

评茶员相关职业、相关专业：

1.相关职业：茶叶加工工、茶艺师。

2.本专业：茶学、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

3.相关专业：机械制茶、茶艺与茶叶营销、茶艺与贸易等与茶相关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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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茗茶产业技能培训中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评价收费标准

一、收费标准

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收费标准（单位：元/人）

序号 职业工种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1 茶艺师/评茶员 420 520 620 1260 1360

2.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补考收费标准（单位：元/人）

序号 职业工种 补考科目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1 茶艺师/评茶员

理论 1科 30 35 40 50 50

技能 1科 140 190 240 290 290

综合 1科 300 400

双科

2 备注

1.单科、双科均可补考 2次。

2.单科补考：免费补考第 1次，第 2次补考按照补考收费标准收费。

3.双科补考：按照补考收费标准收费。


